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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過 去 多 年 來，各 界 曾 就 發 展 前 南 丫 島 石 礦 場 用 地 (「 該 用 地 」)提

出 不 同 的 發 展 建 議 。 政 府 於 2024 年 6 月 在 立 法 會 透 露 最 新 考

慮 將 該 用 地 發 展 成 為 度 假 酒 店 、 優 質 營 地 設 施 及 低 密 度 住 宅 。

此 外，政 府 亦 曾 考 慮 在 該 用 地 提 供 康 樂 設 施，以 推 廣 島 嶼 旅 遊。

其 後 ，《 2024 年 施 政 報 告 》建 議 邀 請 私 營 機 構 在 不 同 地 點 (包 括

本 用 地 旁 的 水 體 )興 建 及 營 運 遊 艇 停 泊 處，以 推 動 遊 艇 旅 遊，並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首 選 旅 遊 目 的 地 的 吸 引 力 。  

 
2.  為 了 物 色 最 適 合 該 用 地 發 展 的 方 案 ， 政 府 進 行 了 研 究 (「 該 研

究 」 )， 探 討 如 何 善 用 該 用 地 的 優 美 環 境 ， 包 括 用 地 的 人 工 湖 、

附 近 鄉 村、遠 足 徑、鄰 近 熱 門 景 點，以 及 索 罟 灣 (英 文 名 稱 有 二：

一 為 Sok Kwu Wan； 另 一 為 “Picnic Bay”)水 體 。 考 慮 到 第 一 段

所 述 的 最 新 發 展 後 ， 該 研 究 亦 探 討 了 如 何 結 合 度 假 酒 店 、 低 密

度 住 宅 及 建 設 遊 艇 停 泊 處 (位 於 該 用 地 南 端，輔 以 陸 上 遊 艇 停 泊

處 的 配 套 設 施 )，以 提 高 商 業 可 行 性 及 市 場 參 與 發 展 該 用 地 的 興

趣 ， 並 評 估 擬 議 發 展 計 劃 的 財 務 可 行 性 。  

 
3.  在 該 研 究 的 協 助 下 ， 我 們 現 已 制 訂 了 一 個 建 議 方 案 ， 列 出 政 府

對 有 關 發 展 的 大 致 方 向 、 土 地 用 途 和 發 展 模 式 ， 以 及 該 用 地 的

建 議 參 數。其 主 要 內 容 闡 述 於 下 文 V 。一 如《 2024 年 施 政

報 告 》早 前 所 述，本 文 件 (「 邀 請 書 」)邀 請 各 界 就 建 議 方 案 提 交

意 向 書 。 市 場 的 回 應 對 我 們 敲 定 最 終 發 展 要 求 及 招 標 條 件 ， 都

至 為 重 要 。  

 
4.  這 次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也 是 在 法 定 改 劃 程 序 之 前 展 開 ， 以 便 我 們

在 確 定 土 地 規 劃 和 發 展 參 數 並 將 其 納 入 法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作

實 施 前 ， 可 參 考 意 向 書 收 集 到 的 市 場 反 饋 。 這 正 是 政 府 在 推 出

大 型 發 展 項 目 時 積 極 聽 取 市 場 意 見 的 舉 措 。  

 
 

II.  
 

5.  南 丫 島 位 於 香 港 島 西 南 面 ， 是 香 港 第 三 大 島 嶼 ， 島 上 最 大 的 兩

個 鄉 村 是 北 面 的 榕 樹 灣 和 東 面 的 索 罟 灣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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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 理 上，該 用 地 位 於 索 罟 灣 北 岸 (如 A 所 示 )，佔 地 約 25 公

頃，均 為 政 府 土 地，包 括 一 個 20 公 頃 地 面 水 平 介 乎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4.5 米 至 11.3 米 的 平 坦 平 台 區 (即 可 發 展 土 地 面 積 )、一 個 5

公 頃 的 人 工 湖 ， 以 及 一 條 1 公 里 長 的 海 岸 線 。 該 用 地 擁 有 獨 特

的 自 然 環 境 ， 北 面 為 綠 化 背 景 (鹿 洲 山 頂 )， 南 面 為 遮 蔽 水 體 (索

罟 灣 (Picnic Bay))。 目 前 《 南 丫 島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I-

LI/11》 ( 1)將 該 用 地 劃 為 「 未 決 定 用 途 」 地 帶 。  

 
7.  該 用 地 在 1978 年 至 1995 年 期 間 被 用 作 石 礦 場 。 石 礦 場 停 止 運

作 後，政 府 在 該 處 進 行 修 復 工 程，而 該 用 地 的 現 狀 自 2002 年 起

維 持 至 今。自 2011 年 起，該 用 地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租 予 一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 用 作 非 牟 利 的 環 境 教 育 及 野 生 動 物 活 動 中 心 。   

 
8.  該 用 地 的 西 南 面 是 一 個 面 積 約 2 公 頃 的「 綜 合 發 展 區 」，現 為 一

個 水 泥 貯 存 倉 所 佔 用 ， 用 地 為 兩 個 私 人 業 權 人 所 擁 有 。  

 
9.  該 用 地 再 往 西 南 方 是 蘆 鬚 城 村 ， 亦 有 一 個 同 名 的 沙 灘 。 該 用 地

對 面 為 索 罟 灣 (Sok Kwu Wan)， 位 於 索 罟 灣 (Picnic Bay)的 另 一

邊，現 已 發 展 成 一 個 頗 受 歡 迎 的 旅 遊 景 點，尤 以 海 鮮 食 肆 聞 名，

亦 有 村 屋 和 海 魚 養 殖 排 。 南 丫 島 家 樂 徑 連 接 索 罟 灣 和 榕 樹 灣 ，

全 長 五 公 里 ， 是 一 條 悠 閒 和 景 色 優 美 的 路 線 ， 吸 引 不 少 人 到 此

一 遊 。 重 點 位 置 可 參 見 A。  

 
10. 南 丫 島 位 處 香 港 島 的 西 面 ， 與 市 中 心 只 相 隔 一 段 快 速 的 渡 輪 航

程 。 現 時 有 四 條 渡 輪 航 線 與 外 界 連 接 ， 包 括 i)來 往 榕 樹 灣 與 中

環；ii)來 往 索 罟 灣 與 中 環；iii)來 往 榕 樹 灣 與 香 港 仔 (經 北 角 村 )；

及 iv)來 往 索 罟 灣 與 香 港 仔 (經 模 達 )。 這 四 條 渡 輪 航 線 現 時 使 用

南 丫 島 的 五 個 碼 頭 (即 榕 樹 灣 渡 輪 碼 頭 、 索 罟 灣 二 號 碼 頭 、 索 罟

灣 公 眾 碼 頭、模 達 公 眾 碼 頭 及 北 角 村 公 眾 登 岸 梯 級 ( 1))。在 南

丫 島 內 ， 人 們 以 鄉 村 車 輛 、 單 車 和 步 行 來 往 不 同 地 區 。  

 
11. 除 上 述 景 點 外 ， 由 索 罟 灣 碼 頭 步 行 15 分 鐘 即 可 到 達 索 罟 灣 現

有 的 景 點 (如 南 丫 島 漁 村 、 水 產 養 殖 排 、 索 罟 灣 大 街 海 鮮 酒 家 、

索 罟 灣 天 后 廟 及 神 風 洞 等 )。  

 
12. 至 於 位 處 該 用 地 北 面 的 榕 樹 灣 ， 則 有 洪 聖 爺 灣 泳 灘 及 燒 烤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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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丫 風 采 發 電 站 、 榕 樹 灣 天 后 廟 等 景 點 ， 由 榕 樹 灣 碼 頭 步 行

20 多 分 鐘 便 可 到 達。事 實 上，不 少 愛 好 大 自 然 的 人 士 都 會 走 畢

整 條 南 丫 島 家 樂 徑 ， 探 索 該 區 獨 特 的 景 色 及 遊 覽 各 個 景 點 。  

 

 
III.  

 
13.  － 南 丫 島 的 石 礦 場 曾 是 香 港 四 個 石 礦 場 之 一 ， 為 昔 日 的

建 築 業 提 供 岩 石 材 料 。 這 些 石 礦 場 合 共 滿 足 了 當 時 本 地 約 50%

的 總 需 求 量 。 石 礦 場 是 從 基 岩 中 提 取 礦 物 ， 其 運 作 是 一 個 提 煉

的 過 程 ， 一 個 從 看 似 普 通 的 景 觀 中 獲 取 珍 貴 物 品 的 過 程 。 基 於

這 種 石 礦 場 運 作 精 神 ， 該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同 樣 也 是 一 個 豐 富 和

精 煉 的 過 程 。 透 過 妥 善 的 規 劃 、 設 計 與 建 設 ， 無 論 在 此 居 住 或

旅 遊 的 人 士 ， 都 會 得 到 合 意 的 體 驗 。  

 
14.  － 至 2002 年，該 用 地 的 地 形 已 趨 穩 定， 當 中 有 連

串 寬 闊 、 平 坦 但 稍 有 斜 度 的 平 台 ， 以 及 經 過 種 植 外 來 及 本 土 樹

木 所 作 的 修 復 。 附 近 是 擁 有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自 然 環 境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南 丫 島 南 段 及 深 灣 有 兩 個「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地 點 」，作 為

保 護 特 別 雀 鳥 品 種 的 棲 息 地 及 綠 海 龜 產 卵 的 地 點 。  

 
15.  － 該 用 地 25 公 頃 的 面 積，饒 富 發 展 潛 力，可 供 不

同 類 型 的 探 索 ， 綿 長 的 海 岸 及 偌 大 的 人 工 湖 亦 令 用 地 非 常 適 合

發 展 遊 艇 停 泊 處 及 水 上 康 樂 活 動 。 綜 合 而 言 ， 該 用 地 提 供 了 一

個 彌 足 珍 貴 的 機 會 ， 與 在 2021 年 公 布 的 《 香 港 2030+： 跨 越

2030 年 的 規 劃 遠 景 與 策 略 》建 議 的 其 中 一 大 元 素 的 方 向 互 相 呼

應 ， 即 善 用 遼 闊 和 多 樣 化 的 綠 藍 空 間 ， 增 強 生 物 多 樣 性 ， 提 升

公 眾 欣 賞 和 享 受 的 樂 趣 ， 以 及 改 善 城 市 生 態 。  

 
16.  － 該 用 地 與 市 中 心 之 間，只 相 隔 約 30 分

鐘 的 渡 輪 航 程 ， 因 此 用 地 的 方 便 程 度 無 容 置 疑 ， 尤 其 倘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在 暢 達 性 上 再 作 改 善 。 更 特 別 的 是 ， 尤 其 對 那 些 來 自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的 人 士 來 說 ， 甫 抵 達 用 地 ， 即 會 感 受 到 截 然 不 同 的

恬 靜 氛 圍 。 香 港 約 四 分 之 三 土 地 是 郊 區 ， 市 區 佔 地 不 足 25%，

絕 不 是 許 多 人 誤 以 為 的「 石 屎 森 林 」。本 用 地 正 活 生 生 地 體 現 這

一 種 兩 者 兼 備 的 特 質 ， 實 屬 世 間 少 有  — 活 力 與 寧 靜 、 效 率 與

從 容 、 喧 鬧 與 舒 緩  — 均 在 一 程 短 速 的 渡 輪 航 程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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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日 後 的 設 計 及 發 展 將 會 展 現 品 味 和 高 級 的 風 格 。

我 們 期 望，無 論 是 長 居 抑 或 短 遊，都 能 在 此 獲 得 豐 腴 的 體 驗，值

得 向 他 人 推 介 —這 是 一 個 時 尚 而 睿 智 的 選 擇 ， 是 所 有 人 士 均 可

享 用 的 專 尚 機 遇 。  

 

 
IV.  

 
18. 該 用 地 為 鄉 郊 離 島 上 的 靜 謐 海 灣，擁 有 豐 富 的 旅 遊 及 康 樂 資 源，

尤 其 有 一 個 偌 大 的 人 工 湖 ， 又 鄰 近 市 區 ， 令 該 用 地 適 宜 作 綜 合

旅 遊 、 康 樂 及 低 密 度 住 宅 元 素 的 發 展 。 我 們 提 出 將 此 發 展 定 位

為 毗 臨 湖 畔 、 背 靠 山 領 的 高 端 度 假 村 ， 並 附 設 世 界 級 遊 艇 停 泊

處 及 低 密 度 名 貴 宅 第 。 從 規 劃 及 設 計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三 個 用 途

可 相 輔 相 成 ， 使 該 用 地 成 為 香 港 首 屈 一 指 和 獨 一 無 二 的 旅 遊 勝

地 及 週 末 景 點 ， 吸 引 擁 有 高 消 費 力 的 遊 客 及 頂 尖 人 才 體 驗 另 類

生 活 。  

 
19. 發 展 該 用 地 有 助 把 這 部 分 的 南 丫 島 推 廣 為 一 個 全 年 開 放 、 活 力

充 沛 且 饒 具 吸 引 力 的 理 想 旅 遊 景 點 ， 當 中 可 提 供 優 質 的 住 宿 、

靜 態 康 樂 設 施 及 戶 外 歷 奇 活 動 。 這 項 發 展 亦 可 為 那 些 有 意 在 此

安 居 的 人 士 提 供 較 大 的 空 間。對 後 者 而 言，他 們 可 於 短 短 30 分

鐘 內 到 達 市 中 心 ， 這 種 島 嶼 生 活 的 模 式 在 世 界 上 其 他 地 方 實 屬

難 得。為 使 該 用 地 的 發 展 能 順 利 推 行，必 須 投 入 很 多 的 努 力，並

須 與 環 境 配 合 進 行 。  

 
20. 該 用 地 擬 議 發 展 的 一 些 指 導 原 則 如 下 ：  

 
(a) 展 示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社 區 ；  

(b) 尊 重 南 丫 島 的 文 化 和 傳 統 ；  

(c) 保 存 及 保 育 自 然 環 境 ；  

(d) 在 南 丫 島 現 有 的 景 點 的 基 礎 上 作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以 及  

(e) 注 重 身 心 健 康 、 舒 泰 和 放 鬆 。  

 
21. 具 體 而 言 ， 發 展 該 用 地 的 目 標 是 多 方 面 的 ：  

 
(a) 在 該 用 地 引 入 優 質 住 宅 設 施 及 提 供 靜 態 及 動 態 的 康 樂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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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包 括 水 上 運 動 ， 以 推 廣 島 嶼 旅 遊 ；  

(b) 提 供 遊 艇 停 泊 設 施 以 推 廣 遊 艇 旅 遊 ； 以 及  

(c) 改 善 該 用 地 與 南 丫 島 其 他 地 區 及 香 港 其 他 地 區 的 連 繫 。  

 
22. 上 文 第 21(c)段 所 述 的 暢 達 度，是 此 項 目 成 敗 的 關 鍵。南 丫 島 對

外 和 與 南 丫 島 其 他 地 區 的 暢 達 度 及 連 接 程 度 均 非 常 重 要 。 對 外

暢 達 度 而 言 ， 我 們 提 出 在 該 用 地 興 建 新 的 公 眾 碼 頭 ， 使 項 目 得

以 透 過 渡 輪 服 務 對 外 連 接 。 與 南 丫 島 其 他 地 區 的 連 接 性 而 言 ，

則 可 以 考 慮 以 行 人 路 或 行 山 徑 連 接 該 用 地 及 索 罟 灣 地 區 ， 例 如

蘆 鬚 城 村 ／ 沙 灘 ， 增 强 該 用 地 對 遊 客 的 吸 引 力 。  

 
23. 對 南 丫 島 居 民 來 說 ， 發 展 該 用 地 可 為 南 丫 島 注 入 新 動 力 ， 具 體

來 說 ， 遊 客 數 目 及 受 關 注 程 度 增 加 ， 可 為 地 區 帶 來 更 多 就 業 機

會 ， 促 進 經 濟 回 報 。 然 而 ， 增 加 的 遊 客 和 居 民 的 人 數 會 是 審 慎

的 ， 不 會 擾 亂 島 上 居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 本 用 地 的 發 展 將 與 離 島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的 目 標 一 致 。  

 

 
V.  

 
24. 根 據 建 議 方 案 ， 該 用 地 的 發 展 參 數 及 要 求 載 列 如 下 。 歡 迎 各 位

回 覆 時 提 出 意 見 或 作 出 修 訂 建 議 ， 使 最 終 落 實 的 方 案 各 組 成 部

分 均 最 能 符 合 市 場 情 況 及 考 慮 因 素 ( 2 I)。  

 

 

  

  
(a) 用 地 總 面 積  約 204 000 平 方 米  

（ 包 括 約 57 100 平 方 米 索 罟 灣 水 體 面 積 ） 

(b)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約 42 000 平 方 米  

(c) 地 積 比 率  假 定 為 0.17– 2.30  

(d)  建 築 物 高 度  介 乎 1 至 7 層  

(e) 潛 在 住 宿 選 項  a.  別 墅  

b.  度 假 酒 店  

c. 豪 華 度 假 營  

(f) 估 計 人 口 (約 數 ) 1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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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索 罟 灣 (Picnic Bay)面 積  約 108 100 平 方 米 (水 體 面 積 ) 

(h)  陸 上 配 套 設 施  約 2 300 平 方 米  

(i) 預 計 泊 位 數 目  約 150 至 200 

(遊 艇 大 小 由 10 米 至 50 米 不 等 ) 

  
(j) 用 地 總 面 積  約 74 300 平 方 米  

(k)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約 136 000 平 方 米  

(l) 地 積 比 率  假 定 為 0.8 – 2.4 

(m) 建 築 物 高 度  介 乎 3 至 8 層  

(n)  潛 在 住 宿 選 項  a.  獨 立 屋  

b.  複 式 住 宅  

c. 公 寓  

(o)  估 計 單 位 總 數 (約 數 ) 1 100 個  

(p)  估 計 人 口 (約 數 ) 3 100 人  

 

 
(A) 

 
25. 該 用 地 的 東 面 部 分 面 積 龐 大 ， 有 一 個 5 公 頃 的 人 工 湖 ， 環 抱 自

然 景 觀，最 適 合 發 展 毗 臨 湖 畔，背 靠 山 領 的 高 端 度 假 村。度 假 村

背 靠 綠 化 環 境 ， 亦 可 直 接 通 往 人 工 湖 和 海 邊 。 其 面 積 龐 大

(204 000 平 方 米 )， 可 提 供 不 同 類 型 的 住 宿 設 施 及 各 種 戶 內 外 康

樂 活 動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約 42 000 平 方 米 )， 兩 者 均 有 助 吸 引 遊

客 。 根 據 發 展 建 議 ， 下 述 四 項 是 發 展 該 用 地 為 旅 遊 及 康 樂 用 途

時 可 考 慮 的 必 要 元 素 ：  

 
(a)  — 為 了 讓 遊 客 更 了 解 南 丫 島 的 特 色 及 該 用 地

的 發 展 理 念，在 擬 建 的 新 渡 輪 碼 頭 旁 興 建 一 個 混 合 用 途 的

社 區 中 心，會 有 其 作 用，並 可 帶 來 到 埗 的 感 覺。社 區 中 心

除 可 提 供 教 育 或 推 廣 用 途 的 資 訊 外，亦 可 騰 出 空 間，提 供

售 賣 日 用 品、生 活 用 品，甚 至 小 商 品 等 商 業 配 套 設 施。這

部 分 亦 可 發 展 餐 廳 等 食 肆 ， 或 私 人 診 所 等 其 他 社 會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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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亦 可 考 慮 在 該 用 地 的 中

心 區 域 建 造 一 條 高 架 無 障 礙 走 道。走 道 可 以 成 為 地 標，讓

人 一 看 便 聯 想 到 該 用 地，並 在 此 拍 照 留 念。在 功 能 上，走

道 亦 有 助 改 善 該 用 地 不 同 部 分 之 間 的 連 繫 和 連 接 性。我 們

鼓 勵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開 放 這 條 走 道 予 公 眾 使 用，讓 所 有 人 可

免 費 在 上 散 步 和 欣 賞 美 景。為 使 走 道 更 為 吸 引，亦 可 在 上

安 裝 繩 梯 、 滑 梯 或 其 他 別 具 創 意 ／ 有 趣 刺 激 的 附 加 設 施 。 

 
(c)  — 索 罟 灣 及 人 工 湖 可 提 供 各 種

各 樣 的 水 上 活 動 ， 前 者 可 包 括 獨 木 舟 、 水 上 電 單 車 、 槳 板

及 帆 船 活 動 等 ； 後 者 則 可 提 供 如 划 艇 及 水 上 吊 床 等 更 為 適

合 兒 童 或 家 庭 的 活 動 。 除 了 水 上 運 動 ， 該 用 地 亦 可 以 提 供

靜 態 和 動 態 的 陸 上 康 樂 設 施 ， 包 括 休 閒 農 業 、 自 然 體 驗 、

單 車 騎 行、攀 石、越 野 單 車 等。無 論 提 供 哪 些 類 型 的 活 動，

充 足 的 陸 上 配 套 設 施 例 如 訓 練 場 地 及 淋 浴 間 ， 均 屬 不 可 或

缺 。  

 
(d)   — 海 濱 長 廊 可 加 強 該 用 地 的 連 接 性，讓 所 有 人

均 可 免 費 享 用 這 片 空 間 及 四 周 的 怡 人 景 致。我 們 建 議 沿 該

1 公 里 長 的 海 岸 線 興 建 海 濱 長 廊 ， 以 加 強 連 接 新 渡 輪 碼 頭

與 活 動 空 間 及 東 面 的 水 上 活 動 中 心；以 及 西 面 的 遊 艇 停 泊

處 及 其 配 套 設 施 。 擬 建 的 海 濱 長 廊 至 少 闊 10 米 ， 可 為 行

山 和 騎 單 車 人 士 等 提 供 悠 閒 環 境 及 共 享 空 間 。  

 
26. 就 該 用 地 此 一 部 分 的 住 所 類 型 而 言 ， 下 列 是 一 些 選 項 ， 而 最 終

發 展 計 劃 可 按 其 認 為 最 合 適 的 發 展 選 擇 不 採 用 任 何 類 型 、 其 中

一 個 類 型 ， 或 多 個 類 型 ：  

 
(a)  — 興 建 別 墅 可 為 高 消 費 訪 客 提 供 他 們 重 視，而 香 港

彌 足 珍 貴 的 空 間 與 私 隱。為 了 填 補 本 港 的 市 場 缺 口，此 處

的 別 墅 可 為 日 後 前 來 的 訪 客 提 供 獨 一 無 二 的 住 宿 體 驗，讓

他 們 置 身 被 大 自 然 環 繞 的 島 嶼 氣 氛 。 每 幢 別 墅 面 積 介 乎

75 至 100 平 方 米 ， 為 訪 客 提 供 獨 特 的 獨 有 體 驗 。 視 乎 最

終 設 計 ， 住 客 可 在 人 工 湖 或 索 罟 灣 的 水 域 享 用 一 系 列 設

施，例 如 水 上 運 動 (乘 船、獨 木 舟、水 上 電 單 車、槳 板 和 滑

水 )及 其 他 活 動。發 展 商 亦 可 以 安 排 陸 上 休 閒 和 康 樂 設 施，

例 如 休 閑 農 莊、參 觀 植 物 園 ／ 果 園，甚 至 是 樹 頂 探 險。此



發 展 南 丫 石 礦 場 地 區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2025 年 4 月  

 
 

 
8 

外，還 可 提 供 人 造 溫 泉 或 水 療 供 別 墅 訪 客 享 用。日 後 的 發

展 商 也 可 利 用 自 然 環 境 提 供 生 態 旅 遊 團，並 設 計 一 糸 列 養

生 項 目 。  

 
(b)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亦 可 考 慮 在 此 興 建 低 矮 及 低 密 度

的 酒 店，提 供 比 本 港 其 他 地 區 一 般 客 房 更 大 的 房 間。日 後

的 酒 店 發 展 商 及 營 運 者 可 舉 辦 生 態 旅 遊 團、休 閒 步 行 及 ／

或 靜 觀 活 動、藝 術 和 手 工 藝 工 作 坊、烹 飪 班 等，以 善 用 此

處 寧 靜 的 環 境。跟 其 他 許 多 酒 店 一 樣，用 地 上 酒 店 的 宴 會

／ 會 議 廳 亦 可 用 作 舉 辦 企 業 和 社 交 活 動 ， 例 如 機 構 集 思

會 、 會 議 及 訓 練 團 隊 精 神 的 活 動 。  

 
(c)  — 豪 華 露 營 活 動 近 年 越 來 越 受 歡 迎，而 該 用

地 亦 可 以 成 為 有 關 發 展 的 理 想 地 點 。 所 有 年 齡 組 別 的 遊

客，包 括 喜 愛 自 然 環 境 和 戶 外 活 動 的 家 庭 遊 客，均 可 在 此

處 找 尋 到 樂 趣。全 數 帳 篷 ／ 小 屋 都 可 設 有 獨 立 淋 浴 和 洗 手

間 設 施 ， 也 可 提 供 一 些 餐 飲 和 裝 備 租 用 設 施 。  

 
27. 若 空 間 充 足，日 後 發 展 商 亦 可 考 慮 在 該 用 地 的 此 部 分 預 留 位 置，

劃 作 。這 可 以 成 為 當 區 及 鄰 近 社 區 的「 聚 腳 點 」，以 及

用 作 舉 辦 週 末 市 集 、 日 間 街 頭 藝 術 表 演 等 活 動 。 這 既 可 以 促 進

社 交 互 動 ， 亦 可 以 製 造 機 會 讓 在 索 罟 灣 漁 業 文 化 區 養 殖 魚 類 等

的 當 區 農 民 ／ 漁 民 合 作 ， 為 度 假 酒 店 的 餐 廳 供 應 本 地 產 品 。  

 

 
(B)  

 
28. 除 了 陸 上 度 假 設 施 及 住 宅 單 位 外 ， 該 用 地 還 可 提 供 一 個 獨 特 、

世 界 級 並 設 有 先 進 設 施 的 遊 艇 停 泊 處 ， 設 置 大 約 150 至 200 個

泊 位 (視 乎 接 收 遊 艇 的 大 小 及 最 終 的 停 泊 安 排 )。超 級 遊 艇 (長 50

米 )可 停 泊 此 處 ， 而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可 考 慮 是 否 讓 超 級 遊 艇 停 泊 ，

如 容 許 的 話 ， 其 數 量 。 我 們 現 建 議 遊 艇 停 泊 處 設 置 在 用 地 的 西

面 ， 緊 靠 其 後 是 低 密 度 的 住 宅 發 展 。 私 人 停 泊 位 置 可 與 豪 華 住

所 放 售 掛 鈎 。 另 外 ， 未 來 的 發 展 商 亦 可 引 導 遊 艇 停 泊 處 的 用 家

到 用 地 東 面 的 旅 遊 及 康 樂 部 份 飲 食 ， 及 享 用 在 上 的 其 他 設 施 。

此 遊 艇 停 泊 設 施 可 以 成 為 遊 艇 會 到 訪 的 基 地 ， 島 嶼 旅 遊 時 其 中

一 個 落 腳 點 。 未 來 的 發 展 商 可 在 這 部 份 的 用 地 預 留 一 些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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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陸 上 支 援 設 施，例 如 維 修 場 地，以 便 遊 艇 停 泊 處 暢 順 運 作。

取 決 於 最 終 的 詳 細 設 計 ， 未 來 的 發 展 商 亦 可 在 維 修 場 地 附 近 加

入 一 些 商 業 元 素 ， 例 如 食 肆 及 商 店 。  

 

 
(C)  

 
29. 我 們 建 議 利 用 該 用 地 西 面 的 部 分 ， 興 建 不 同 類 型 ， 但 面 積 都 較

大 的 私 人 住 宅，包 括 公 寓、複 式 住 宅 和 獨 立 屋。在 該 用 地 上 提 供

不 同 類 型 的 住 宿 安 排 ， 可 讓 不 同 需 求 和 喜 好 的 人 士 體 驗 多 樣 化

的 生 活 體 驗 。  

 
30. 在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方 面 ， 這 些 住 宅 樓 宇 都 應 該 以 山 脊 線 作 為 發 展

界 限，致 使 發 展 項 目 在 視 覺 上 比 較 美 觀。視 乎 最 終 的 發 展 計 劃，

我 們 預 計 此 部 分 可 興 建 約 1 100 個 住 宅 單 位 ， 容 納 約 3 100 人 。 

 

 
VI.  

 
31. 我 們 建 議 項 目 採 用 單 一 發 展 商 模 式。換 言 之，佔 地 約 25 公 頃 的

用 地 將 透 過 公 開 招 標 出 售 予 單 一 發 展 商 或 單 一 財 團 。 這 種 方 法

有 助 整 個 發 展 項 目 的 設 計 更 加 協 調 和 全 面 ， 並 借 助 市 場 力 量 加

快 提 供 所 需 的 基 礎 設 施 ， 同 時 讓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在 土 地 用 途 分 配

方 面 享 有 高 度 靈 活 性 。  

 
32. 我 們 正 考 慮 應 採 用「 價 高 者 得 制 」或「 雙 信 封 制 」的 招 標 方 式。

「 價 高 者 得 制 」較 為 簡 單 直 接，由 投 標 金 額 最 高 且 高 於 最 低 價 格

的 投 標 者 中 標 。 至 於 「 雙 信 封 制 」 雖 然 會 令 投 標 者 增 加 擬 備 開

支 ， 但 政 府 在 審 視 及 決 定 中 標 結 果 時 ， 得 以 考 慮 除 了 投 標 金 額

以 外 的 方 案 細 節（ 例 如 考 慮 投 標 者 的 方 案 是 否 合 符 政 策 目 標 ）。 

 
33.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除 了 承 擔 該 用 地 內 的 工 程 費 用 外 ， 亦 需 要 承 擔 該

用 地 外 但 對 用 地 發 展 必 不 可 少 的 工 程 費 用 ， 例 如 從 用 地 外 的 南

丫 島 食 水 配 水 庫 敷 設 新 食 水 管 的 工 程 費 用 。 有 可 能 需 要 進 行 的

工 程 詳 情 現 已 載 列 於 第 VII 部 。 發 展 商 日 後 所 需 承 擔 的 基 礎 設

施 費 用 ， 會 反 映 在 已 扣 減 的 投 標 價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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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 府 已 就 建 議 方 案 進 行 基 本 技 術 評 估，涵 蓋 交 通、排 水、排 污、

供 水 、 公 用 設 施 、 土 地 平 整 及 土 力 工 程 (包 括 天 然 山 坡 風 險 研

究 )、環 境、可 持 續 發 展、生 態、景 觀 及 視 覺，以 及 海 上 交 通 等

範 疇 1。 基 本 技 術 評 估 確 認 基 於 上 文 第 24 段 所 述 的 發 展 參 數 及

下 文 的 第 VII 部 所 述 的 擬 議 工 程 的 擬 議 計 劃 應 為 技 術 上 可 行 。

倘 若 是 次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工 作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顯 示 市 場 屬 意 的 發

展 參 數 與 上 文 第 24 段 所 述 的 並 無 重 大 差 異 ， 政 府 將 可 以 在 提

交 意 向 書 工 作 後 的 短 期 內 啟 動 法 定 城 市 規 劃 程 序 ， 為 推 動 相 關

發 展 提 供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  

 
35. 我 們 計 劃 在 2026 年 年 中 大 致 完 成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後 ， 就 該 用 地

展 開 公 眾 招 標 程 序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將 在 取 得 該 用 地 後 進 行 其 他

法 定 程 序 ， 包 括 與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環 評 )相 關 的 法 定 程 序 (詳 見 下

文 第 36 段 )。 這 個 形 式 可 容 許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在 開 展 詳 細 設 計 及

實 地 調 查 的 同 時 進 行 環 評 等 其 他 法 定 程 序，從 而 加 快 發 展 速 度。

我 們 會 提 供 一 站 式 諮 詢 及 支 援 ， 幫 助 協 調 各 部 門 以 促 使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能 夠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  

 
36. 發 展 商 取 得 該 用 地 後，需 要 根 據《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 環 評

條 例 》」)就 下 列 指 定 項 目 進 行 技 術 評 估：i)項 目 類 別 I.1：排 水 道

或 河 道 治 理 及 改 道 工 程 ， 有 關 地 點 距 離 現 有 或 規 劃 中 的 魚 類 養

殖 區 最 近 界 線 不 足 300 米 (取 決 於 最 終 發 展 計 劃 )； 以 及 ii)項 目

O.2： 為 超 過 30 艘 主 要 用 作 休 閒 或 康 樂 用 途 的 船 隻 提 供 泊 位 的

遊 艇 停 泊 處 。 發 展 商 亦 須 提 交 碼 頭 及 遊 艇 停 泊 處 的 資 料 ， 以 供

地 政 總 署 根 據《 前 濱 及 海 床 (填 海 工 程 )條 例 》刊 憲。此 外，發 展

商 亦 須 提 交 道 路 資 料 (包 括 私 家 路 )及 公 共 道 路，以 供 路 政 署 根 據

《 道 路 (工 程 、 使 用 及 補 償 )條 例 》 刊 憲 。  

 
37. 假 設 載 列 於 上 文 第 18 及 24 段 的 擬 議 定 位 及 發 展 參 數 獲 市 場 大

致 接 受 ， 我 們 計 劃 在 2025 年 第 四 季 展 開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 並 在

2026 年 下 旬 啟 動 公 開 招 標 ， 以 期 在 2027 年 展 開 工 程 。 按 照 擬

議 計 劃 發 展 規 模，我 們 提 出 該 用 地 的 建 築 規 約 期 限 為 6 至 7 年。

政 府 可 以 對 三 個 擬 議 用 途 提 出 不 同 的 建 築 規 約 期 限 ， 但 大 前 提

是 旅 遊 和 康 樂 項 目 的 發 展 不 能 遲 於 遊 艇 停 泊 處 及 住 宅 項 目 的 發

                                                      
1  若 有 興 趣 人 士 希 望 查 閱 政 府 已 進 行 的 初 步 技 術 評 估 ， 我 們 可 提 供 相 關 的 技 術 評 估 結

果 及 實 地 勘 察 資 料 以 資 查 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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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不 同 的 建 築 規 約 期 限 可 以 讓 未 來 的 發 展 商 在 住 宅 部 份 的 預

售 環 節 享 有 更 大 的 彈 性 ， 因 其 不 需 要 與 旅 遊 、 康 樂 及 遊 艇 停 泊

處 項 目 的 工 程 進 度 掛 鈎 。  

 
38. 用 地 及 附 近 水 體 的 發 展 將 受 轉 讓 限 制 約 束 。 與 其 他 出 售 土 地 一

樣 ， 我 們 會 在 地 契 條 款 加 入 一 般 適 用 於 發 展 商 符 合 土 地 契 約 條

件 前 的 轉 讓 限 制 。 為 長 遠 維 持 旅 遊 及 康 樂 發 展 的 優 質 管 理 ， 政

府 亦 可 在 發 展 商 符 合 地 契 條 款 後，對 個 別 用 地 /區 域 或 部 分 旅 遊

用 途 的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施 加 只 可 整 項 出 售 的 轉 讓 限 制 。 然 而 ， 以

上 的 轉 讓 限 制 不 適 用 於 發 展 商 將 住 宅 單 位 售 予 個 別 業 主 ， 亦 不

適 用 於 這 些 個 別 業 主 其 後 在 公 開 市 場 轉 讓 他 們 的 住 宅 單 位 。  

 
39. 除 了 配 合 其 他 用 途 外 ， 在 項 目 中 包 含 住 宅 用 途 亦 可 增 強 項 目 在

建 築 及 營 運 階 段 的 財 務 可 行 性 。 政 府 正 研 究 可 能 的 措 施 ， 更 有

效 地 確 保 即 使 住 宅 單 位 已 出 售 予 不 同 的 業 主 ， 相 關 的 住 宅 發 展

仍 可 為 旅 遊 和 康 樂 項 目 的 長 期 管 理 和 營 運 帶 來 財 務 狀 況 上 的 裨

益 。  

 

 
VII.  

 
40.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須 進 行 以 下 工 程，以 實 踐 用 地 的 規 劃 及 設 計 意 向。 

 
41. ： 在 該 用 地 上 有 兩 個 主 要 可 發 展 的 土

地 範 圍 ， 即 該 用 地 中 央 位 置 的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7 米 平 台 ， 以 及

該 用 地 東 北 位 置 的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8 米 平 台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必

須 進 行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 以 期 增 加 平 地 面 積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須 保

養 該 用 地 現 有 的 斜 坡 地 貌 ， 以 及 經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新 造 的 斜 坡 地

貌 。   

 
42. ：如 上 文 第 22 段 所 述，如 能 為 該

用 地 興 建 更 佳 對 外 連 接 ， 例 如 興 建 通 往 蘆 鬚 城 村 ／ 沙 灘 的 小 徑

及 通 往 索 罟 灣 的 行 人 徑 ， 將 為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帶 來 裨 益 。 在 用 地

內 ， 我 們 也 建 議 興 建 另 一 條 行 人 徑 ， 引 領 遊 人 到 一 個 能 夠 俯 瞰

索 罟 灣 景 緻 的 觀 賞 點 ， 而 此 徑 在 途 上 能 與 現 有 的 山 徑 接 駁 。  

 
43. ： 我 們 建 議 在 該 用 地 面 向 索 罟 灣 的 中 間 點 附 近 興 建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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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渡 輪 碼 頭，讓 乘 客 可 在 該 處 下 船 直 接 抵 達 該 用 地 ( 2)。如 有

需 要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可 以 營 運 停 靠 更 多 目 的 地 及 地 點 的 渡 輪 服

務 ， 但 必 須 符 合 相 關 法 例 ， 並 與 運 輸 署 進 一 步 磋 商 。 此 外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亦 可 與 現 有 索 罟 灣 渡 輪 服 務 的 營 辦 商 商 討 是 否 有 意

安 排 其 渡 輪 停 靠 該 用 地 。  

 
44. ：該 用 地 的 道 路 (包 括 行 人 徑 及 通 道 )會 是 私 家 路，由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興 建 及 保 養 維 修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需 要 興 建 碼 頭 通 道

及 公 共 設 施 道 路 ， 以 連 接 警 崗 及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  

 
45. ： 該 用 地 現 時 未 有 提 供 相 關 服

務 ， 因 此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須 建 立 新 系 統 。 我 們 採 用 單 一 發 展 商 的

模 式 下 ， 未 來 的 發 展 商 可 以 考 慮 在 個 別 發 展 範 圍 內 使 用 一 些 壓

縮 薄 膜 生 物 反 應 器（ MBR）及 其 配 設 小 型 污 水 處 理 設 施，以 取 代

帶 有 海 底 排 污 口 的 中 央 污 水 處 理 廠 。 發 展 商 應 對 經 處 理 後 的 污

水 進 行 進 一 步 處 置。供 水 方 面，如 上 文 第 33 段 所 述 ，為 支 援 用

地 發 展 ，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需 要 承 擔 從 該 用 地 外 的 南 丫 島 食 水 配 水

庫 敷 設 新 食 水 管 的 工 程 費 用 。 取 決 於 與 水 務 署 的 協 議 ， 水 務 署

可 興 建 相 關 水 管 ， 然 後 再 向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報 銷 。  

 
46. ： 為 避 免 水 浸 風 險 ， 發 展 商 應 設 置 基 礎 設 施 或 採 取 措

施 ， 減 低 該 用 地 西 南 海 岸 線 (即 該 用 地 面 向 索 罟 灣 的 部 分 )面 臨

的 水 浸 風 險 。 我 們 建 議 沿 着 該 用 地 的 臨 海 位 置 建 造 一 道 主 水 平

基 準 以 上 6 米 左 右 的 海 堤 ， 以 及 一 道 1.5 米 的 防 波 堤 ， 以 應 對

出 現 極 端 天 氣 時，沿 海 地 帶 水 浸 和 海 浪 越 堤 的 潛 在 風 險 ( 3)。 

 
47. ： 海 濱 長 廊 將 加 強 該 用 地 的 連 接 性 ， 並 提 供 優 質 的 休

憩 空 間 供 市 民 免 費 享 用 。 我 們 建 議 沿 該 用 地 南 岸 興 建 一 條 闊 度

至 少 10 米 的 無 間 斷 海 濱 長 廊。發 展 商 可 根 據《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中 每 人 1 平 方 米 的 最 低 標 準 ， 及 其 設 計 方 案 設 計 和 建 造

此 海 濱 長 廊 。  

 
48. ： 中 標 者 將 興 建 一 座 最 高 兩 層 的 警 崗 及

一 座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 並 在 完 成 後 轉 交 政 府 。 發 展 商 屆 時 需 諮

詢 香 港 警 務 處 及 消 防 處 就 有 關 用 地 發 展 的 最 新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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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49. 如 上 文 第 8 段 所 提 及 ， 該 用 地 西 南 方 現 有 一 間 水 泥 貯 存 倉 。 該

私 人 擁 有 的 範 圍 被 劃 為「 綜 合 發 展 區 」，規 劃 意 向 是 綜 合 發 展 成

低 層 低 密 度 住 宅 ， 提 供 休 憩 空 間 和 其 他 配 套 設 施 。 該 區 的 最 高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12 000 平 方 米 ， 最 高 用 地 覆 蓋 率 為 40%， 而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則 為 3 層 (9 米 )。由 於 此「 綜 合 發 展 區 」用 地 位 於 該

用 地 界 線 之 外 ， 其 持 續 存 在 不 會 影 響 該 用 地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的 運

作 ， 因 此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是 否 與 「 綜 合 發 展 區 」 用 地 的 業 權 人 接

洽，以 審 視 可 否 將「 綜 合 發 展 區 」用 地 與 新 發 展 結 合，純 屬 發 展

商 日 後 的 商 業 決 定 。  

 

 
IX.  

 
50. 本 邀 請 書 包 含 了 建 議 發 展 參 數 ， 以 助 考 慮 相 關 事 宜 。 請 注 意 ，

本 邀 請 書 提 供 所 載 的 資 料 ， 並 不 構 成 任 何 具 法 律 約 束 力 的 義 務

或 承 諾 ， 政 府 可 作 出 更 改 而 無 須 事 先 通 知 。 為 免 生 疑 問 ， 任 何

收 到 的 意 向 書 只 作 參 考 用 途 ， 政 府 在 敲 定 發 展 參 數 及 售 地 安 排

時 ， 可 能 會 或 可 能 不 會 予 以 考 慮 或 參 考 。  

 
51. 任 何 有 興 趣 提 交 意 向 書 者 (「 有 興 趣 者 」)，在 完 成 調 查 並 採 納 專

業 及 其 他 審 慎 意 見 後 ， 應 自 行 獨 立 評 估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的 資 料 ，

以 便 評 估 風 險 和 利 益 ， 並 擬 備 意 向 書 。  

 
52. 有 興 趣 者 一 旦 提 交 意 向 書 ， 即 視 作 已 接 受 本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 本 邀 請 」 )工 作 的 條 款 。  

 
53. 本 邀 請 不 擬 為 任 何 投 資 決 定 提 供 依 據 ， 亦 不 應 視 為 政 府 或 其 任

何 人 員、僱 員、代 理 人 或 顧 問 (統 稱「 有 關 人 士 」)向 任 何 有 興 趣

者 就 提 交 任 何 意 向 書 所 作 的 建 議 。  

 
54. 是 次 邀 請 工 作 並 非 競 爭 性 投 標 程 序 的 開 始 。 本 邀 請 書 或 發 展 局

就 本 邀 請 書 收 到 的 任 何 意 見 書 均 不 構 成 要 約 ， 也 不 構 成 簽 訂 任

何 有 可 能 締 結 的 合 約 的 基 礎 。  

 
55. 本 邀 請 並 非 為 政 府 賣 地 招 標 進 行 投 標 資 格 預 審 ， 藉 以 甄 選 或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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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任 何 有 興 趣 者 。 有 興 趣 者 如 沒 有 提 交 意 向 書 ， 不 會 被 禁 止 參

與 政 府 其 後 就 用 地 所 作 的 售 地 安 排 ， 所 獲 的 待 遇 也 不 會 有 任 何

差 別 。  

 
56. 有 興 趣 者 如 為 財 團，須 提 名 及 委 任 任 何 一 位 主 要 成 員 (「 主 要 成

員 」)作 為 代 表，以 代 表 財 團 作 出 決 定，並 擔 任 有 關 意 向 書 的 單

一 聯 絡 人 。  

 
57. 有 興 趣 者 不 得 把 本 邀 請 的 內 容 ， 或 與 政 府 或 政 府 代 表 ， 或 任 何

有 關 人 士 的 任 何 其 他 通 訊 ， 詮 釋 為 財 務 、 法 律 、 稅 務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意 見 。 各 有 興 趣 者 應 就 與 遊 艇 停 泊 處 相 關 的 財 務 、 法 律 、

稅 務 或 其 他 事 宜 ， 徵 詢 其 專 業 顧 問 。  

 
58. 政 府 保 留 權 利 ， 可 在 任 何 時 間 更 改 本 邀 請 書 內 容 ， 無 須 事 先 進

行 諮 詢 或 通 知 。  

 

 
X.  

 
59. 有 興 趣 者 所 提 交 的 所 有 材 料 必 須 屬 其 原 創 作 品 ， 不 得 包 含 任 何

侵 犯 其 他 人 士 知 識 產 權 的 資 料 。 對 於 因 任 何 該 等 侵 犯 或 指 稱 侵

犯 知 識 產 權 而 引 起 或 招 致 的 任 何 性 質 的 訴 訟 、 費 用 、 索 償 、 要

求、損 害 賠 償、開 支、損 失 及 法 律 責 任，有 興 趣 者 必 須 向 政 府、

其 授 權 使 用 者 、 受 讓 人 及 繼 承 人 作 出 全 部 和 有 效 的 彌 償 。  

 
60. 在 提 交 意 向 書 時，有 興 趣 者 應 被 視 為 已 向 政 府、其 授 權 使 用 者、

受 讓 人 和 權 利 繼 承 人 授 出 可 自 由 轉 讓、非 專 屬、永 久、全 球 性、

免 版 稅 、 不 可 撤 銷 和 可 再 授 權 的 特 許 ， 讓 政 府 得 以 為 着 有 關 項

目 或 與 其 有 關 的 一 切 目 的，使 用 (包 括 進 行 受《 版 權 條 例 》(香 港

法 例 第 528 章 )第 22 至 29 條 所 載 的 任 何 受 版 權 限 制 的 行 為 (包

括 複 製 ))、修 改 和 更 改 所 提 交 的 建 議、文 件 及 ／ 或 材 料，以 及 一

切 知 識 產 權。就 有 興 趣 者 未 獲 授 權 授 予 許 可 的 任 何 已 提 交 建 議、

文 件 及 ／ 或 材 料 而 言，有 興 趣 者 特 此 承 諾，為 政 府、其 授 權 使 用

者、受 讓 人 及 權 利 繼 承 人 的 權 益，將 自 行 承 擔 費 用 及 開 支，促 使

有 關 第 三 方 在 根 據 本 條 向 政 府 提 交 意 向 書 時 或 之 前 ， 就 該 等 建

議、文 件 及 ／ 或 材 料 授 予 該 等 權 利。為 免 生 疑 問，任 何 經 更 改、

改 編 或 修 改 的 建 議 、 文 件 及 ／ 或 材 料 中 任 何 性 質 的 所 有 知 識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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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一 經 產 生 即 屬 於 政 府、其 受 讓 人 或 權 利 繼 承 人 (視 情 況 而 定 )，

並 歸 於 政 府、其 受 讓 人 或 權 利 繼 承 人 (視 情 況 而 定 )所 有。政 府 如

提 出 要 求，有 興 趣 者 必 須 採 取 一 切 行 動 及 簽 立 所 有 文 書 或 文 件，

以 便 把 權 利 和 利 益 賦 予 政 府 。  

 

 
XI.  

 
61. 有 興 趣 人 士 須 填 妥 並 簽 署 附 件 1 的 指 定 回 覆 表 格 ， 一 式 兩 份 ，

連 同 當 中 列 明 所 需 的 資 料 及 文 件 一 併 交 回 。 所 有 文 件 須 放 入 密

封 的 普 通 信 封 內，信 封 面 註 明「 機 密 」，並 標 明「 發 展 南 丫 石 礦

場 地 區 意 向 書 」， 送 至 位 於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2

樓 入 口 發 展 局（ 公 務 科 ）- 承 建 商 投 遞 箱（ 專 業 事 務 組 ）的「 尖

鼻 咀 和 白 泥 、 前 南 丫 石 礦 場 及 南 大 嶼 生 態 康 樂 走 廊 」 發 展 意 向

書 投 遞 箱 。 信 封 上 不 得 顯 示 任 何 與 有 興 趣 者 的 名 稱 或 身 份 有 關

的 標 示 。 有 興 趣 者 必 須 於 2025 年 7 月 2 日 (星 期 三 )(「 截 止 日

期 」)中 午 12 時 或 之 前 (「 截 止 時 間 」)  ，將 密 封 的 信 封 投 遞 至 上

述 投 遞 箱 。  

 
62. 倘 若 截 止 日 期 當 日 上 午 9 時 至 中 午 12 時 期 間 的 任 何 時 間 內 香

港 天 文 台 發 出 的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或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因 超 強 颱 風 而 作 出 的 「 極 端 情 況 」 公 布 生 效 ， 本 邀 請 的 指 定

截 止 時 間 將 延 至 下 一 個 工 作 天 中 午 12 時 ， 而 當 日 並 無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或 八 號 或 以 上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因 超 強 颱 風 而 作 出 的

「 極 端 情 況 」 公 布 生 效 。  

 
63. 在 截 止 日 期 後 ， 政 府 可 書 面 要 求 提 交 意 向 書 的 有 興 趣 者 就 其 提

交 的 意 向 書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  

 
64. 政 府 保 留 權 利 ， 可 全 權 酌 情 決 定 繼 續 進 行 或 不 繼 續 進 行 是 次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工 作 及 ／ 或 招 標 工 作 ， 無 須 就 其 決 定 給 予 任 何 理

由 。 政 府 概 不 負 責 因 上 述 決 定 而 對 任 何 一 方 造 成 的 任 何 損 失 或

損 害 、 費 用 或 開 支 。  
 

65. 有 關 本 邀 請 書 的 任 何 事 宜 ， 請 以 電 郵 方 式 聯 絡

(elq-eoi@devb.gov.hk)。各 有 興 趣 者 請 注 意，政 府 只 會 回 答 一 般

性 質 的 問 題 ， 並 不 會 就 相 關 用 地 的 發 展 參 數 和 特 定 的 實 施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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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法 律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意 見 。  

 
66. 本 局 將 於 四 月 十 四 日 (星 期 一 )下 午 3 時 30 分 在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地 下 演 講 廳 舉 行 簡 介 會 ， 讓 有 興 趣 者 加 深 了 解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用 地 的 擬 議 發 展 參 數 ， 以 助 他 們 擬 備 意 向 書 。 如 欲

參 加 簡 介 會 ， 請 填 妥 2 的 登 記 表 格 ， 並 在 2025 年 4 月 11
日 ( 星 期 五 ) 中 午 12 時 前 將 表 格 以 電 郵 方 式 交 回 發 展 局

(elq-eoi@devb.gov.hk)。  

 
67. 有 興 趣 者 提 交 意 向 書，即 表 示 同 意 披 露 意 向 書 內 提 供 的 名 稱 (包

括 有 興 趣 者 及 其 母 公 司 的 名 稱 )和 意 見，並 接 受 及 確 認 政 府 有 權

披 露 此 等 資 料。然 而，有 興 趣 者 可 在 1 的 回 覆 表 格 第 36 條

問 題 中 明 確 表 明 其 選 擇 不 披 露 的 意 願 ， 使 其 名 稱 及 其 與 所 提 供

資 料 的 聯 繫 保 密 。 政 府 將 尊 重 和 維 護 有 關 意 願 ； 如 未 有 表 明 ，

則 政 府 保 留 披 露 該 等 資 料 的 權 利 。 不 論 因 政 府 行 使 披 露 意 向 書

內 的 名 稱 (包 括 有 興 趣 者 及 其 母 公 司 的 名 稱 )和 意 見 的 權 利 ， 還

是 因 公 眾 人 士 使 用 或 轉 發 有 關 名 稱 或 其 他 情 況 ， 而 引 致 或 與 之

相 關 引 致 或 附 帶 引 致 有 興 趣 者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招 致 或 蒙 受 任 何 損

失 、 損 害 、 滋 擾 或 打 擾 ， 政 府 一 概 無 須 承 擔 法 律 責 任 ， 而 有 興

趣 者 亦 不 得 就 此 等 損 失 、 損 害 、 滋 擾 或 打 擾 ， 向 政 府 提 出 任 何

申 索 。  

 
68. 有 興 趣 者 就 該 用 地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意 見 ， 政 府 及 其 代 理 人 將 用

於 整 體 分 析 該 用 地 ， 並 不 會 以 有 興 趣 者 提 供 的 原 始 形 式 向 任 何

人 或 機 構 披 露 或 轉 移 。  

 

 
XII.  

 
69. 雖 然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的 資 料 是 以 真 誠 擬 備 ， 但 並 沒 有 聲 稱 有 關 資

料 詳 盡 無 遺 或 經 過 獨 立 核 實。無 論 是 政 府、抑 或 是 其 任 何 僱 員、

代 理 人 或 顧 問 均 不 會 就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資 料 或 任 何 其 他 書 面 或 口

頭 資 料 (已 向 或 將 會 向 任 何 公 司 或 財 團 提 供 )是 否 足 夠、準 確 或 完

整 而 負 上 任 何 法 律 責 任 或 責 任 ； 他 們 也 不 會 對 以 上 資 料 或 本 邀

請 書 所 根 據 的 資 料 而 作 出 任 何 申 述、陳 述 或 保 證 (不 論 是 明 訂 或

默 示 )。 對 於 任 何 有 關 資 料 、 本 邀 請 書 資 料 不 準 確 或 資 料 遺 漏 之

處，政 府 概 不 負 任 何 法 律 責 任。本 邀 請 書 夾 附 的 照 片、圖 像 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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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相 關 材 料 僅 作 說 明 及 識 別 用 途 ， 並 可 能 會 有 所 更 改 。  

 
70. 本 邀 請 書 不 擬 為 任 何 投 資 決 定 提 供 依 據 ， 亦 不 應 視 為 政 府 或 其

任 何 僱 員 、 代 理 人 或 顧 問 向 任 何 公 司 或 財 團 就 提 交 意 向 書 所 作

的 建 議 。 有 興 趣 者 應 自 行 獨 立 評 估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的 資 料 ， 並 須

信 納 有 關 發 展 及 有 關 發 展 的 商 業 潛 力 ， 以 及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任 何

資 料 及 ／ 或 陳 述 的 準 確 性 、 完 整 性 或 涵 義 。 政 府 不 會 就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的 任 何 未 來 推 算、估 計、前 景 或 回 報 的 實 現 或 合 理 性，作

出 任 何 申 述 或 保 證 。  

 
71. 本 邀 請 書 或 政 府 在 本 邀 請 中 收 到 的 任 何 意 向 書 ， 均 不 應 視 為 構

成 或 組 成 政 府 提 出 或 與 其 之 間 的 任 何 招 標 邀 請 或 招 標 或 合 約 或

具 約 束 力 的 協 議 或 諒 解 。 政 府 保 留 權 利 ， 可 隨 時 修 改 、 增 補 或

刪 除 本 邀 請 書 所 載 的 任 何 資 料，無 須 事 先 通 知 或 給 予 任 何 理 由。 

 
72. 任 何 有 興 趣 者 均 須 就 擬 備 及 提 交 意 向 書 ， 又 或 其 本 身 其 後 作 出

的 回 應 或 計 劃 (如 有 )所 渉 及 的 收 費、費 用 及 開 支 負 全 責。不 論 政

府 實 際 上 是 否 進 行 招 標 工 作 ， 對 於 擬 備 及 提 交 意 向 書 或 其 後 參

與 投 標 過 程 引 致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收 費、費 用、開 支、損 失 或 損 害，

政 府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無 須 向 任 何 有 興 趣 者 負 責 。  

 
73. 政 府 可 把 從 有 興 趣 者 收 到 的 任 何 資 料 納 入 該 用 地 的 招 標 文 件

內 ， 並 保 留 權 利 如 此 ／ 不 如 此 行 事 。 有 興 趣 者 提 交 的 所 有 資 料

將 不 獲 退 還 。  

 
74. 政 府 無 須 為 本 邀 請 承 擔 任 何 法 律 義 務 。 政 府 在 任 何 時 間 均 沒 有

責 任 繼 續 進 行 是 次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工 作 及 ／ 或 該 用 地 的 招 標 工

作 及 ／ 或 批 出 任 何 標 書 ， 無 須 事 先 通 知 或 給 予 任 何 理 由 。  

 
75. 對 於 本 邀 請 書 的 任 何 內 容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任 何 活 動 ， 政 府 無 須 承

擔 任 何 法 律 義 務 或 法 律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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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於 2025 年 7 月 2 日 （ 星 期 三 ） 中 午 12:00 或 之 前 填 妥 回 覆 表 格 ，

一 式 兩 份，送 往 位 於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2 樓 入 口 的 發

展 局 （ 公 務 科 ） - 承 建 商 投 遞 箱 （ 專 業 事 務 組 ） 的 「 尖 鼻 咀 和 白 泥 、

前 南 丫 石 礦 場 及 南 大 嶼 生 態 康 樂 走 廊 」發 展 意 向 書 投 遞 箱。建 議 你 在

遞 交 意 向 書 時 附 上 一 個 有 輔 助 資 料 的 建 議 方 案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繪 圖 、

圖 則 及 說 明 書。如 表 格 空 位 不 敷 應 用，請 另 加 頁 填 寫。本 回 覆 表 格 可

以 英 文 或 中 文 填 寫 。  

 
A.  

 
1.  公 司 名 稱 ：  

  
(英 文 )：   

 
(中 文 )：   

 

 
2.  聯 絡 人 姓 名 及 職 銜 ：  

  

 

 

 

 
3.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  

  

 

 

 
4.  聯 絡 電 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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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  

 
5.  核 心 業 務 (請 包 括 簡 歷 及 行 業 經 驗 )：  

  

 

 

 

 

 
6.  在 香 港 及 ／ 或 其 他 地 方 發 展 及 ／ 或 營 運 任 何 渡 假 區 ／ 酒 店 的 資

料 ：  

  

 

 

 

 

 
7.  在 香 港 及 ／ 或 其 他 地 方 發 展 及 ／ 或 營 運 任 何 遊 艇 停 泊 處 的 資 料 ： 

  

 

 

 

 

 

 
C.  

 
 

 
8.  你 對 於 發 展 該 用 地 為 如 第 IV 部 所 述 之 「 毗 臨 湖 畔 ， 背 靠 山 領 的

高 端 度 假 村，並 附 設 世 界 級 遊 艇 停 泊 處 及 低 密 度 名 貴 宅 第 」有 何

意 見 ？ 你 認 為 該 三 項 擬 議 用 途 之 間 會 產 生 甚 麼 協 同 效 應，可 令 該

綜 合 發 展 項 目 能 更 具 吸 引 力 及 有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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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 對 於 如 第 V 部 所 述 之 該 用 地 面 積 及 三 項 用 途 的 地 積 比 率 分 佈

有 何 意 見 ？ 你 對 於 如 圖 二 擬 議 的 大 致 佈 局，即 旅 遊 及 康 樂 部 分 座

落 東 邊 及 住 宅 座 落 西 邊 ； 並 在 中 間 設 有 碼 頭 及 社 區 中 心 有 何 意

見 ？  
 

 

 

 
 
10. 就 用 地 的 發 展 和 營 運 ， 你 提 議 採 用 那 種 商 業 模 式 ？ 你 會 獨 力 設

計、興 建、資 助 及 營 運 所 有 設 施 嗎 ？ 或 你 會 與 其 他 投 資 者 或 市 場

參 與 者 合 作 ？ 如 是 ， 你 和 他 們 在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分 工 如 何 ? 
 

 

 

 

 
11. 你 如 何 看 待 與 該 用 地 旁 的「 綜 合 發 展 區 」用 地 的 可 能 聯 繫 ？ 如 果

你 認 為 加 入 其 作 綜 合 發 展 是 有 利 的，你 打 算 怎 樣 接 觸「 綜 合 發 展

區 」 用 地 的 業 權 人 以 探 討 合 作 的 可 能 ？  

 

 

 

 
 

旅 遊 及 康 樂 發 展  
 

12. 在 考 慮 第 IV 部 所 述 之 定 位 及 第 V 部 第 25 - 27 段 所 述 要 發 展 旅

遊 及 康 樂 時 可 能 要 加 入 的 元 素 後 ， 你 會 提 出 哪 些  (i) 度 假 設 施

(別 墅、酒 店 及 豪 華 露 營 區 )；(ii)  康 樂 活 動 (水 上 及 陸 上 運 動 )；及

(iii)  商 業 活 動 (如 商 店 及 餐 廳 ) 以 最 好 運 用 該 用 地 (包 括 人 工 湖 、

茂 林 山 麓、1 公 里 長 的 海 岸 線 及 鄰 近 水 體 )，以 提 供 獨 一 個 獨 特 體

驗 (包 括 一 些 是 在 香 港 首 創 的 )， 以 吸 引 高 消 費 力 的 遊 客 消 費 及 留

宿 以 及 留 宿 更 長 時 間。請 提 供 擬 議 的 計 劃 參 數 (包 括 用 地 面 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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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比 率、建 築 物 高 度、房 間 數 目 及 面 積 (適 用 於 度 假 設 施 )等 方 面 )、

活 動 用 途 或 類 型、及 該 用 地 此 部 分 及 鄰 近 水 體 內 各 主 要 元 素 的 位

置。你 可 在 回 覆 表 格 內 夾 附 列 出 相 關 發 展 參 數 以 及 展 示 概 念 性 設

計 及 布 局 設 置 的 草 圖 。  
 

 

 

 
 
13. 我 們 在 第 25(b)段 提 出 興 建 特 色 高 架 走 道 及 1 公 里 長 的 海 濱 長 廊

以 吸 引 旅 客。你 就 此 等 方 案 有 何 意 見，或 有 否 其 他 更 好 建 議 以 提

升 該 用 地 對 旅 客 的 吸 引 力 ？  
 

 

 

 

 
14. 多 少 康 樂 活 動 (水 上 及 陸 上 活 動 )會 開 放 予 公 眾 (不 論 收 費 與 否 )？

哪 些 康 樂 設 施 會 屬 度 假 村 旅 客 專 享 ？ 就 此 兩 個 使 用 者 類 別，你 所

建 議 的 比 例 為 何 ？   
 

 

 

 
 
發 展 遊 艇 停 泊 處  
 

15. 在 考 慮 第 V 部 第 28 段 的 建 議 後 ， 你 會 如 何 設 計 遊 艇 停 泊 處 ， 以

滿 足 尚 未 被 滿 足 的 市 場 需 求 並 促 進 遊 艇 旅 遊 ？ 哪 些 是 支 援 遊 艇

停 泊 處 營 運 必 備 的 輔 助 設 施 ？ 你 可 以 在 回 覆 表 格 內 夾 附 相 關 方

案，內 容 可 包 括：(i) 停 泊 佈 局 及 可 停 泊 的 數 目 以 及 船 隻 大 小 及 類

別 ； (ii)  遊 艇 停 泊 處 必 備 輔 助 設 施 的 規 模 和 用 途 類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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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遊 艇 停 泊 處 將 如 何 與 旅 遊 及 康 樂 發 展 以 及 住 宅 發 展 產 生 協 同 效

應 ？ 遊 艇 停 泊 處 將 會 採 用 哪 種 營 運 模 式  - 會 員 制 或 有 其 他 安

排 ？  
 
 

 

 
 

住 宅 發 展  
 

17. 在 考 慮 第 V 部 第 29 – 30 段 的 建 議 後，你 提 議 的 多 類 型 住 宅 組 合

(公 寓 、 複 式 住 宅 和 獨 立 屋 )會 是 如 何 ， 以 輔 助 旅 遊 及 康 樂 以 及 遊

艇 停 泊 處 的 發 展 ？ 請 提 供 該 用 地 內 此 部 分 各 住 宅 類 型 的 擬 議 發

展 參 數 及 位 置。你 可 以 在 回 覆 表 格 內 夾 附 相 關 列 表，列 出 不 同 住

宅 類 型 的 發 展 參 數 (用 地 面 積、地 積 比 率、建 築 物 高 度、房 間 面 積

及 房 間 數 目 等 方 面 )，亦 可 夾 附 展 示 初 步 概 念 設 計 及 布 局 的 草 圖。  

 

 

 

 

 
暢 達 度  
 

18. 你 會 否 支 持 為 該 用 地 興 建 一 個 公 眾 渡 輪 碼 頭 ？ 若 支 持，你 認 為 圖

二 所 示 的 擬 議 位 置 是 否 一 個 好 的 選 址 ？ 為 了 接 載 居 民 或 遊 客，你

認 為 從 此 碼 頭 開 出 的 船 隻 應 該 連 接 香 港 哪 些 位 置 至 關 重 要 ？ 你

會 否 建 議 利 用 現 有 渡 輪 航 線 ？ 若 果 會，你 會 建 議 哪 條 航 線 而 其 新

航 行 路 線 為 何 ？ 另 一 方 面，你 認 為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為 居 民 /遊 客 營 運

私 人 渡 輪 服 務 會 否 有 商 業 效 益 ？  

 

 

 

 

 
19. 就 與 南 丫 島 其 他 地 區 的 連 接，你 是 否 同 意 興 建 擬 議 小 徑，連 接 現

有 遠 足 徑，使 該 用 地 能 與 蘆 鬚 城 村 ／ 沙 灘 及 索 罟 灣 連 接 ？ 你 是 否

也 同 意 我 們 另 一 建 議，興 建 行 人 徑 引 領 遊 人 到 一 個 能 夠 俯 瞰 索 罟

灣 景 緻 的 觀 賞 點，而 此 徑 在 途 上 能 與 現 有 的 山 徑 接 駁 ？ 你 認 為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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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其 他 連 接 的 路 徑 嗎 ？  
 
 

 

 
 
落 實 模 式  
 

20. 對 於 第 VI 部 的 擬 議 落 實 模 式，包 括 (i)  透 過 公 開 招 標 讓 單 一 發 展

商 取 得 該 用 地 及 鄰 近 水 體 以 進 行 綜 合 發 展，並 負 責 因 該 發 展 而 產

生 的 工 程 費 用，包 括 發 展 項 目 不 可 或 缺，但 在 該 用 地 以 外 的 工 程；

(ii)  在 大 致 完 成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後 ， 政 府 會 進 行 公 開 招 標 ， 並 在 批

出 標 書 後，政 府 會 促 成 日 後 的 發 展 商 完 成 餘 下 的 法 定 程 序，你 有

沒 有 意 見 ？  
 

 

 

 
 
21. 如 上 文 第 32 段 所 述 ，「 雙 信 封 制 」的 招 標 方 式 比 起 傳 統「 價 高 者

得 制 」 的 優 勢 之 一 為 政 府 可 審 批 技 術 (非 標 金 )方 案 ， 而 可 更 好 評

估 投 標 者 實 現「 毗 臨 湖 畔 ， 背 靠 山 領 的 高 端 度 假 村 ， 並 附 設 世 界

級 遊 艇 停 泊 處 及 低 密 度 名 貴 宅 第 」定 位 的 能 力 。 你 對 於「 雙 信 封

制 」 有 沒 有 意 見 ？   
 

 

 

 

 
22. 對 比 傳 統 的 一 次 性 付 款 方 式，你 對 於 允 許 中 標 者 可 透 過 其 他 安 排

（ 例 如 分 期 付 款 但 就 一 定 比 例 的 款 額 收 取 利 息，引 入 收 入 或 利 潤

攤 分 安 排 但 可 付 較 低 的 墊 支 費 用 ）? 就 分 期 付 款 而 言，您 對 應 付

利 率（ 固 定 或 浮 動 利 率 ）和 分 期 年 數 有 何 看 法 ？ 對 於 收 入 或 利 潤

攤 分 安 排 ， 你 對 適 當 的 墊 支 費 用 、 收 入 或 利 潤 攤 分 的 比 例 、 時 間

和 期 限 有 什 麼 意 見 ？   

 

 

 



發 展 南 丫 石 礦 場 地 區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2025 年 4 月  

 
 

 
vii 

 

 
23. 你 對 於 第 37 段 所 載 列 的 暫 定 推 行 時 間 表 有 何 意 見 ？ 你 可 以 在 回

覆 表 格 內 夾 附 你 所 傾 向 的 推 行 時 間 表 。  

 

 

 

 

 
24. 你 會 如 何 分 期 發 展 此 項 目 ？ 你 認 為 整 個 項 目 需 要 分 多 少 期 發

展 ？ 而 每 期 會 在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及 完 成，而 每 期 會 包 括 哪 些 建 議 土

地 用 途 ？  

 

 

 

 

 
25. 你 對 於 該 用 地 的 擬 議 建 築 規 約 期 限 為 6 至 7 年 有 沒 有 意 見 ？ 你 對

於 旅 遊 及 康 樂 發 展、遊 艇 停 泊 處 發 展 及 住 宅 發 展 有 不 同 的 建 築 規

約 期 限；以 及 旅 遊 及 康 樂 發 展 不 能 遲 於 遊 艇 停 泊 處 及 住 宅 發 展 有

沒 有 意 見 ？  

 
 

 

 

 
26. 你 對 於 土 地 契 約 的 年 期 有 沒 有 意 見 ？ 應 該 是 普 遍 的 50 年 嗎 ？  

 
 

 

 

 
27. 你 對 第 38 段 中 所 建 議 的 轉 讓 限 制 有 何 看 法 ？ 你 認 為 政 府 可 採 取

哪 些 措 施 更 好 地 確 保 旅 遊 及 康 樂 發 展 項 目 的 長 遠 管 理 及 營 運 質

素 ?即 使 住 宅 單 位 已 出 售 予 不 同 的 業 主 後 ， 仍 可 為 旅 遊 和 康 樂 項

目 的 長 期 管 理 和 營 運 帶 來 財 務 狀 況 上 的 裨 益 ( 請 參 閱 文 件 第 39

段 )？ 例 如，會 否 應 要 求 中 標 者 或 其 繼 承 人 需 要 自 行 管 理 和 營 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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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及 康 樂 項 目 至 少 一 段 時 間 ， 方 可 將 其 全 部 或 部 分 出 售 予 第 三

方 ? 

 

 

 

 
 

財 務 可 行 性 及 投 資 成 本  
 

28. 我 們 的 顧 問 已 作 初 步 評 估 ， 倘 若 根 據 第 V 部 所 述 的 發 展 參 數 發

展，發 展 項 目 在 財 務 上 是 可 行 的。你 是 否 認 為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在 財

務 上 是 可 行 的 ？ 有 沒 有 哪 些 元 素 以 增 加 其 價 值 ？  

 

 

 

 

 
29. 在 該 用 地 發 展 擬 議 設 施 及 在 該 用 地 外 進 行 必 不 可 少 的 工 程 的 建

築 成 本 預 計 是 多 少 (以 港 元 計 )？ 你 預 計 此 項 目 的 回 報 (例 如 項 目

內 部 回 報 率 、 投 資 回 本 期 、 及 /或 其 他 相 關 財 務 指 標 )是 多 少 ？   

 

 

 

 

 
其 他 相 關 事 宜  

 
30. 根 據 你 的 發 展 計 劃，你 預 計 遊 客 在 該 用 地 會 停 留 多 少 天 ？ 你 認 為

項 目 內 的 旅 遊 及 康 樂 元 素 或 遊 艇 停 泊 處 每 天 可 為 用 地 帶 來 多 少

旅 客 ?  你 會 否 提 供 一 些 行 程 範 本 供 遊 客 參 考 ， 以 便 他 們 亦 能 參 觀

南 丫 島 現 有 的 景 點 ？  

 

 

 

 
 

31. 如 何 透 過 與 南 丫 島 其 他 地 區 甚 至 南 丫 島 以 外 地 區 的 協 作 來 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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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項 目 的 影 響 力 ？ 例 如，能 否 與 南 丫 島 其 他 地 區、鄰 近 水 體 及

其 他 離 島 的 現 有 及 新 景 點 結 合 以 創 造 更 大 的 影 響 力 ？ 如 何 透 過

發 展 該 用 地 推 廣 島 嶼 旅 遊 ？  

 

 

 

 

 
32. 你 會 否 提 出 在 該 用 地 採 用 城 市 設 計 元 素 ／ 花 卉 布 置 ／ 藝 術 裝

置 ？  

 

 

 

 
 

33. 你 會 希 望 政 府 如 何 協 助 你 在 不 同 階 段 進 行 發 展 ？ 鑑 於 政 府 不 會

分 擔 該 用 地 內 任 何 工 程 的 款 項，請 告 知 我 們 能 否 作 一 些 系 統 性 上

的 改 善 或 在 用 地 外 的 一 些 其 他 工 程 作 出 協 助，以 增 加 你 對 此 項 目

的 投 標 興 趣 ? 
 

 

 

 
 
34. 請 分 享 你 對 政 府 如 何 促 進 遊 艇 業 及 島 嶼 旅 遊 在 香 港 作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見 解 及 建 議 。 我 們 會 將 其 轉 交 政 府 相 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考 慮 。 

 

 

 

 

 
35. 請 問 還 有 其 他 意 見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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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選 擇 不 披 露  

 
(      )  我 ／ 我 們 不 同 意 政 府 向 公 眾 披 露 我 們 在 意 向 書 內 提 供

的 名 稱 和 意 見。然 而 ，我 們 得 悉 我 們 的 意 見 將 由 政 府 用 於 集 體 分

析，因 此 這 些 意 見 可 能 成 為 分 析 結 果 的 一 部 分，而 分 析 結 果 可 能

向 公 眾 披 露 。  

  

  



發 展 南 丫 石 礦 場 地 區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2025 年 4 月  

 
 

 
xi 

 

 
我 們 明 白 此 邀 請 非 資 格 預 審 活 動，並 非 要 將 任 何 申 請 列 入 篩 選 名 單 或

進 行 資 格 預 審。有 興 趣 者 若 未 提 交 意 向 書，將 不 會 被 禁 止 參 與 將 進 行

的 招 標 活 動，或 對 其 造 成 不 利。我 們 同 意 邀 請 意 向 書 文 件 中 提 供 的 所

有 資 訊 僅 供 參 考。我 們 承 認，邀 請 意 向 書 文 件 內 的 任 何 內 容，並 不 構

成 政 府 對 當 中 所 載 資 料 的 準 確 性、可 靠 性、完 整 性 或 實 用 性 作 出 明 示、

暗 示 或 推 定 的 保 證、聲 明 或 陳 述。我 們 明 白，政 府 不 承 擔 任 何 人 因 使

用 或 依 賴 邀 請 意 向 書 文 件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責 任 。 我 們 明

白，政 府 保 留 更 改 本 邀 請 意 向 書 文 件 內 容 的 權 利，而 無 須 事 先 諮 詢 或

通 知 。  

 
我 們 確 認 及 同 意 ， 我 們 須 遵 守 與 提 交 意 向 書 的 所 有 條 件 (本 邀 請 書 所

訂 明 者 )。 本 公 司 ／ 財 團 的 資 料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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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 提 交 意 向 書 的 有 興 趣 者 並 非 財 團，有 興 趣 者 只 須 填 寫 及 簽 署「 有

興 趣 者 」一 欄。如 意 向 書 由 提 交 意 向 書 時 已 經 成 立 的 財 團 (「 財 團 發 展

商 」)提 交，財 團 發 展 商 須 填 寫 及 簽 署「 有 興 趣 者 」一 欄，而 財 團 發 展

商 的 所 有 成 員 須 填 寫 及 簽 署「 財 團 」欄 目 下 的 相 關 分 欄。如 意 向 書 由

提 交 意 向 書 時 尚 未 成 立 的 財 團 (「 擬 議 財 團 發 展 商 」 )提 交 ， 所 有 擬 議

財 團 發 展 商 的 母 公 司 只 須 填 寫 及 簽 署 「 財 團 」 欄 目 下 的 相 關 分 欄 。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 



發 展 南 丫 石 礦 場 地 區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2025 年 4 月  

 
 

 
i 

2 
 

 

 
 

 

 

 
日 期  ：  2025 4 14 ( )  

 
時 間  ：  下 午 3 時 30 分  

 
地 點  ：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地 下 演 講 廳  

 
語 言  ：  廣 東 話 、 英 語 及 普 通 話 ， 提 供 即 時 傳 譯 服 務  

 
請 提 供 每 位 代 表 所 屬 公 司 的 名 稱 及 資 料 (包 括 電 郵 地 址 )。  

 
 

 
(英 文 )：   

(中 文 )：   

 
 

 

   
 

 

每 家 公 司 可 登 記 代 表 出 席 簡 介 會  

1     

2     

3     



發 展 南 丫 石 礦 場 地 區  邀 請 提 交 意 向 書  
202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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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  請 在 2025 4 11 ( ) 12 或 之 前 以 電 郵 方 式 把 填

妥 的 登 記 表 格 交 回 發 展 局 (elq-eoi@devb.gov.hk)。  
 

2.  我 們 會 在 收 到 登 記 表 格 後，向 有 興 趣 者 發 出 確 認 登 記 電 郵。逾 期 登

記 將 不 獲 受 理 。  
 

3.  政 府 保 留 權 利 可 不 接 納 任 何 人 的 登 記 。  

 

 

 
提 交 者 (簽 署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電 郵 地 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號 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日 ／ 月 ／ 年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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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則名稱 drawing title

The Site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nex A
附件甲



25/2/2025

圖則名稱 drawing title

The Site and Surrounding Areas (Cont'd)

Annex A
附件甲



Appendix I
附錄I

Domestic
住用

Non-
domestic
非住用

Domestic

(m2)
住用
(平方米)

Non-
domestic

(m2)
非住用
(平方米)

Villa (別墅) 26,300 0.24 6,300 60 75-100 2
Resort Hotel (度假酒店) 8,300 2.30 19,100 250 70 33 7
Glamping Site (豪華露營營地) 22,900 0.17 3,800 70 47 - 75 1
Tourist Centre/Retail Complex (旅客中心/零售綜合館) 6,200 1.45 9,000 3
Water sports & Recreational Area (Artificial Lake) (水上活動及康樂地帶  (人工 52,100

Watersports & Recreational Area (Picnic Bay) (水上活動及康樂地帶  (索罟灣)) 57,100
Watersports Centre (水上活動中心) 5,300 0.75 4,000 2
Open Space (休憩用地) 26,500
Total (總計) 204,700 42,200 380 1,100 3

Marina (Picnic Bay) (遊艇停泊處 (索罟灣)) 108,100
Marina Supporting Facilities (遊艇停泊處配套設施 (索罟灣)) 2,300 3,000 3
Total (總計) 110,400

Residential (House) 住宅 (獨立屋) 10,400 0.8 8,300 40 250 30 3 110 3.4
Residential (Duplex) 住宅 (複式公寓) 22,000 1.3 28,100 190 150 30 5 640 3.4
Residential (Flat) 住宅 (分層單位) 41,900 2.4 100,200 870 115 30 8 2,350 2.7
Total (總計) 74,300 136,600 1,100 3,100

Utilities (公用設施) 4,100
Road (道路) 22,600
Total (總計) 26,700

Others (其他)

Proposed Scheme (for reference only)
擬議方案 (只供參考)

Tourism / Recreation (旅遊/康樂)

Marina (遊艇停泊處)

Unit Size

(m2)
單位大小
(平方米)

Site Coverage
(%)
用地覆蓋率
(%)

Maximum No. of
Storey
最大樓宇層數

Estimated
Population
預計人口

Persons per
Occupied Flat
佔用單位人數

Low-density Housing (低密度住宅)

Proposed Uses
擬議土地用途

Site Area

(m2)
用地面積
(平方米)

Plot Ratio
地積比率

GFA
總樓面面積

No. of Unit
單位數量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šššš
ššššššš
ššššš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
šš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š
š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š
šš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
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š
šššš

š
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
šš

šš
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šš

š
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50

50

15
0

10 0

50

15 0

10

10 0

15 0

10 0

50

20

50

10 0

50

50

50

10 0

20
0

10 0

10
0

50

50

10 0

50

50

20 0

10

10 0

50

50

50

50

50

10 0

50

10 0

20

50

10 0

50

50

10 0

50

50

15
0

15 0

50

50

50

20

50

10 0

10
0

50

5 0

50

20

10

50

10 0

15 0

50

50

20

10

20

50

20

40

10 0

50

10 0

50

20 0

50

10 0

10 0

50

50

50

50

10 0

50

50

10 0

50

50

50

14 0

Luk Chau Shan

Lamma IslandSouth Hostel

Luk Chau Village

Tit Sha Long

Kat Tsai Wan

Mo Tat Public Pierat Lamma Island

Ex-Lamma
Quarry Site

Yung Shue Wan

鹿洲灣Luk Chau Wan

Sok Kwu Wan索罟灣

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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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tches of Proposed Seawall along Coastal Frontage

(1) Construct/raise the wave wall
加建或提高擋浪牆

(2) Fixed/demountable flood barrier
固定/可拆卸式擋水設施

(3) Demountable flood barrier
可拆卸式擋水板

預期風險

預期風險

將會被提升的擋浪牆

擋浪牆 – 用於減低風險

預期風險

結構有足夠預留以備將來提升

沿岸位置 海岸位置後面 住戶建築物 警覺性及準備

現有海堤

需要風險處理減低預期風險

需要大規模的海事結構

* 備註: 排水改善措施 (如泵房) 可加建在牆後

Plan 3

氣候變化造成的沿岸災害

擋浪牆的提升

如果氣候變化預測遵循假設情景

Progressive Adaptive Approach 
氣候變化下的沿海災害風險

(至本世紀中的氣候變化預測)
中短期措施

(至本世紀中)

循序漸進的策略
長期措施

(本世紀中以後)

擬建沿岸海堤草圖 圖 3

如果氣候變化預測超過假設情景

Buffer Zone
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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